
课程设计工作规范

课程设计是根据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将一门或几门课程中有关

知识综合应用，对于学生进行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的初步训练，使学生掌握基本

的研究设计方法。课程设计是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保证在课程设计

环节中更好落实规范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工作规范。

一、课程设计目的

课程设计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设计环节的实际训练，加深学生对于该课程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使之在理论

分析、设计计算、绘制图纸、运用标准和规范、查阅设计手册与资料以及计算机

应用能力等方面得到初步训练，促进学生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二、课程设计的基本要求

1．课程设计命题是由指导教师拟定。命题要达到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同一

专业班级的课程设计宜拟多个命题，相同题目应在技术参数上有所区别；

鼓励结合科研和生产实际拟定有创新训练价值的命题。

2．课程设计题目难度和工作量要求要适当。在保证教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使大部分学生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既要保证学生得到基本训练

要求，又能使学习优秀的学生充分发挥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课程设计指导教师应给参加课程设计的每一个学生发放任务书，任务书是

由指导教师填写。内容包括：设计题目；原始条件以及参数；要求完成的

主要任务（例如，设计方案选择与确定、设计计算、图纸绘制、程序编制、

设计计算说明书撰写等具体要求）；时间安排等。

4．各课程设计必须有课程设计大纲、课程设计指导书和课程设计评分标准。

课程设计大纲、课程设计指导书、课程设计评分标准由学院组织编写。

5．原则上学生应在指定的设计室进行课程设计，指导教师要加强对课程设计

过程的管理，及时解答学生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6．指导教师应对课程设计内容组织答辩或质疑。指导教师还可以根据需要

组织讲评。

7．课程设计说明书要按统一格式书写。



三、课程设计指导教师

1．指导教师必须由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助教和其他人员不能单独

指导课程设计。

2．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数一般不得超过一个自然班，鼓励两位教师指导

一个自然班。

四、成绩评定

1．学生课程设计成绩按“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

五级评分。

2．学生课程设计成绩由指导教师通过答辩或质疑，结合学生在设计过程中

的学习态度、设计思想、设计成果等综合评定。

3．指导教师应当在设计计划完成后规定的时间内网上录入学生成绩。

五、其它

1．课程设计任务书与课程设计说明书封面的格式由教务处统一规定。

2．学生课程设计资料、作品按照试卷管理办法由教师所在学院统一管理。

六、本工作规范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